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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4_BA_8B_E

4_B8_9A_E5_8D_95_E4_c46_78698.htm 按照税法规定，下列项

目经过事业单位申请，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批，可以免征土

地增值税： （一）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上

节所述各项规定扣除项目金额20％的。按照规定，增值额超

过规定扣除项目金额20％的，不享受此项免税优惠，应就其

全部增值额按规定计税。 这里所说的“普通标准住宅”是指

按照当地一般民用住宅标准建造的居住用住宅，高级公寓、

别墅、小洋楼、度假村以及超面积、超标准豪华装修的住宅

，均不属于普通标准住宅。普通标准住宅与其他住宅的具体

界限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事业单位既建普通标准住宅，又

从事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应分别核算增值额；不能分别

核算增值额的，或者不能准确核算增值额的，其建造的普通

标准住宅不能享受该免税优惠。 （二）由于城市实施规划、

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或者由纳税人自

行转让的房地产。 事业单位的房地产因城市市政规划、国家

建设需要而拆迁，被政府依法征用、收回的，或者由单位自

行转让的房地产，经批准后可享受此免税优惠。对于这种情

况，事业单位应当在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之日起7日内到房地

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并提供政府要求其搬迁的批文

等资料。 另外，按照税法规定，事业单位下列项目暂免征收

土地增值税： （一）事业单位以房地产进行投资、联营，联

营一方以房地产作价入股或者作为联营条件，将房地产转让

到所投资、联营的企业中的。 （二）合作建房，一方出土地



，一方出资金，建成后按照比例分房自用的。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